
宁波市绿色建材应用促进办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促进绿色建材应用，深化绿色采

购，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绿色发展，根据《浙江省绿色低碳转型

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绿色建

材的生产、销售、应用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前款所称绿色建材，是指在全生命周期内资源能源消耗少，

生态环境影响小，具有节能、减排、低碳、安全、便利和可循环

特征的高品质建材产品。

第三条 【部门职责】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绿色建材产品应用阶段的质量监管，负责

建立绿色建材采信互认制度，统筹开发和建设绿色建材应用数字

化应用平台。

交通运输、水利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对本行业绿色建材使用进

行监督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绿色建材生产阶段的产品质量监督

管理，负责绿色建材相关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规划、财政、经济和信息化、生态环

境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绿色建材应用促进

工作。



第四条 【应用促进范围】 本市鼓励建设工程优先应用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绿色建材：

（一）获得国家绿色产品认证、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

（二）国家机关和省级有关部门公布的推广应用目录等认可

的；

（三）符合本市绿色建材采信标准且企业作出自我环境声明

的；

（四）市级有关部门依法公布的绿色低碳技术、装备、产品

推广目录中的建材产品；

（五）列入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的；

（六）符合国家认可的国际标准的建材产品；

（七）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绿色产品和绿色建

材。

鼓励建材生产企业开展绿色低碳建材产品相关认证。认证机

构开展认证活动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客观独立、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产品质量】 绿色建材生产或销售单位应当生产或

销售符合质量标准的绿色建材，并出具质量保证书、产品说明书、

绿色建材认证证书等绿色建材证明文件，对出厂（场）的绿色建

材质量、性能负责；建材生产企业购买绿色建材性能保险的，还

应当出具保单。

绿色建材生产或销售单位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

不符合绿色建材认证和采信有关要求的建材产品冒充应当与设



计要求相一致的绿色建材产品。

第六条 【绿色化生产】 市和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

引导和支持建材生产企业提高原料替代水平，减少对天然资源的

消耗，减少碳基材料使用量，逐步实现生产环节零外购电、零化

石能源、零一次资源、零碳排放、零废弃物排放、零一线员工，

开展品种培优、推动品质强基、扩大品牌影响力，大力发展绿色

建材。

第七条【智能化生产】推动建材生产企业建设集智能生产、

智能运维、智能管理于一体的“无人工厂“，建立面向原材料入

库、反应过程、质量控制、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等生产过程重

点环节的全流程动态调度，促进绿色建材行业与智能技术融合发

展。

鼓励采用源生电子质量文件，实现生产、销售、运输、使用

等全过程闭环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全过程可追溯。

鼓励建材生产企业设立数字化实验室，实施全过程生产数据

监测，开展实时检测，提高检测效率、保障产品质量。

第八条 【清洁生产】 建材生产企业应当严格遵守清洁生产

相关要求，提高生产过程管理能力，防范废水、废渣、废气、噪

声等突出生态环保问题。

建材生产企业应当根据节能降碳要求进行改造，优化用能结

构。鼓励和支持建筑材料建材生产企业在厂（场）区内推动非道

路运输车辆新能源化，推动运输车辆新能源化。鼓励园区、企业



制定绿色运输方案，使用绿色运输工具，优化运输线路，再造运

输系统和流程。

第九条 【地方建材应用促进】本市重点促进符合下列要求

的地方建材加快绿色发展：

（一）推广应用高品质机制砂，禁止建设工程使用未经净化

或净化后不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标准和要求的天然砂；

（二）将预拌混凝土行业列入限制发展行业。区（县、市）

预拌混凝土行业年实际用量已经不足年设计产能50%的，按照“增

一减两”原则，优先淘汰不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预拌混凝土生产

企业；

（三）鼓励沥青混合料回收利用，加强沥青混合料回收料质

量控制；

（四）支持墙材企业研发生产具有隔声、保温、隔热、易拆

装的新型墙体材料；

（五）超过规定高度的房屋建筑应当选用性能指标符合相关

标准规范及设计要求的保温材料；

（六）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省、市推广应用的

建材。

第十条 【再生建材应用促进】 本市大力推进资源化利用再

生建材应用。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技术标准，在

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在符合条件或使用要求的建设项目中推广应



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资源化利用产品目录，

引导资源化利用企业规范发展，为建设项目推广应用提供指引。

第十一条 【部品部件应用促进】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部

品部件、沥青混凝土等建材生产企业加工、制作，且用于销售的

建筑构配件质量检查抽查力度。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施工企业自行加工、

制作，且用于本企业承包的项目建设的质量检查抽查力度。对无

法分清是否用于销售、但可以确认是由资质的施工企业负责加工、

制作的，由住房城乡建设、交通主管部门按照对应职责负责监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主管部门要建立数字化部品部件库，

免费向社会开放，方便建材生产企业、设计、施工企业选用。

第十二条 【示范应用促进】 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建

设工程应当优先选用绿色建材、且符合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绿色

建材应用比例要求和技术规范要求。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当符合

国家、省、市有关应用标准，设计单位应当对应用比例进行核算。

鼓励社会投资的建设工程应用绿色建材。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推进绿色建

材下乡，拓宽绿色建材应用覆盖面。

第十三条 【五方责任主体】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机构应当依法将绿色建材应用促进纳入各环节。

鼓励建设单位使用和建筑同寿命的绿色建材，支持建设单位



开展带量集中采购；由建设单位采购绿色建材的，建设单位应当

保证绿色建材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设计单位编制设计文件，应当编制绿色建材设计专篇。设计

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应当注明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

其质量和使用比例应当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标准。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

对绿色建材进行进货检验和质量检测。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

的，不得使用。

监理机构应当加强对绿色建材应用情况的监督。建设工程所

需的绿色建材，在使用前应当经监理工程师签认。

第十四条 【咨询服务机构责任】 施工图审查机构、能评机

构、检测机构等依照下列要求做好绿色建材应用相关工作：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依据有关技术规范，对施工图中的绿色

建材应用情况进行审查。

能评机构应当将绿色建材使用情况、性能参数、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产品应用情况等纳入节能评估范围，并结合能效测评工作

进行复核。

检测机构应当在资质许可范围内从事绿色建材工程质量检

测活动。鼓励已具备 CNAS 试验室认可条件的企业，在符合 CNAS

许可范围的条件下开展检测业务。

第十五条 【新材料应用促进】 鼓励发展和推广应用节约土

地、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科技含量高以及有利于环境保护、节



能减碳降耗的新材料。

支持军用产品在建设工程中推广应用。

第十六条 【新材料推广应用】 建设工程设计文件中应用的

新材料，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首次检测应当

委托具有资质等级和能力的、权威性检测机构进行全面试验、论

证，并出具检测报告。

新材料推广应用和专家论证应当合并进行。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根据检测报告组织专家论

证，简化论证程序。

专家论证应不少于 7 人，且应取得四分之三以上专家书面同

意。新材料经论证后专家同意在同类项目内推广应用的，可以在

工程项目中推广应用，不再重复论证。

专家论证管理办法由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专家论证条件】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在设计文

件中使用新材料的，应当在签订勘察设计合同前或者提交施工图

审查文件前向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专家论证申请。

提出专家论证时，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一）具有国家资质等级的检测机构出具、且在有效期内的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内容应当与实际项目使用环境、条件、要求、

参数等完全一致；

（二）已经公告公布、且各类指标和参数不低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或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应当包含



产品质量标准、性能参数指标、设计要求、详细施工工艺流程、

验收标准、运行维护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

（三）新材料的保修期一般不低于同类型普通建材的保修期，

建材生产企业应当承诺在保修期内进行保修，并做好年度使用情

况监测，确保使用安全；

（四）涉及专利的，应当提交专利证明。

第十八条 【首（台）套装备】 鼓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应

用促进本市公布的首（台）套装备设备。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优先选用国家、省、市有关部门

发布的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新装备等，并按其配套

应用的技术标准进行设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国有企业应当加大对首台

（套）装备、首批次新型绿色建材的采购力度，采购份额不得低

于同类型、同用途材料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九条 【造价信息】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定

期公布绿色建材造价信息。

鼓励和支持建材生产企业立足于全生命周期成本，探索发布

综合造价信息代替新材料单价。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月××日起施行。


